
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独

立董事管理办法》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作为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公司”、“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勤勉、忠实的义务，我们对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相关议案进行了审查，在全面了解议案的具体情况

后，现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新增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独立意见 

1、增加公司 2023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预计符合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

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构成重大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关

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2、交易定价原则为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

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3、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在审议《关于

新增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时均回避表决，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增加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二、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控股股东山东金都国投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招远市河

西金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西金矿”）融资提供 3 亿元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是河西金矿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河西金矿财务状况稳定、资信情况良

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公司控股股东为其提供担保的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本次担保事项符合《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有

利于公司整体发展，不存在损害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情况。 

三、关于拟变更公司会计估计的独立意见 

公司现金收购河西金矿 100%股权完成并合并报表，本次对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和应收票据进行会计估计变更，是依据企业会计准

则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而实施的，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企



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和要求，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财

务状况。董事会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

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四、关于公司董事长辞职的独立意见 

1.经核查，李宜三女士因工作调整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董事、审计委员会委员、战略委员会召集人职务，其辞职原因与实际情况一致。 

2.李宜三女士辞职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程序

合法有效，其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李宜三女士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

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其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五、关于补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1、经认真审阅公司提供的董事候选人张旭峰先生的个人履历、工作经历等

资料，没有发现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

上市公司非独立董事的情况，其任职资格合法，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条件。

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

数的二分之一，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的有关规定。 

2、提名董事候选人的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综上，我们同意提名张旭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并

同意将本项议案提交公司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关于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我们认为，公司制定的《董事薪酬方案》依据公司所在行业、地区、

市场薪酬水平，并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制定，薪酬水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独立董事：谭  跃、杨维生、王世莹 

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8 日 


